
关于开展拟新增学位点建设进度达标情况 
专项考核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5 年二级单位目标责任考核的通知》（兰

财大发规字〔2025〕010 号）相关要求，结合研究生院对各教学

科研单位联动考核工作安排，现对开展拟新增学位点建设进度达

标情况专项考核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方式 

1.学院自评：各被考核单位按照年初签订的《目标责任书》

中所列“学位点建设及进度要求”，严格对照《新增博士硕士学

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》（附件 1）规定的主要二级指标，逐项

分析确认当前达标进度比例，并对该学位点建设进度整体达标情

况进行自评（以“百分比”形式），同时完整填写《拟新增学位

点建设进度达标情况自评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2.专家评议：研究生院组织召开“拟新增学位点建设进度达

标情况专项考核会”，由各被考核单位分管副院长对自评情况进

行简要汇报，邀请校内外专家进行集中评议。 

3.学校考评：综合各被考核单位自评情况和专家评审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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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院最终确定 2025 年度拟新增学位点建设进度达标情况考

核结果，作为联动考核主要内容之一，报学校目标责任管理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统一考评。 

二、考核要求 
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按照“全面细致、实事求是”原则，认

真完成自评和汇报准备工作。其中，自评工作应于 2026 年 1 月

5 日前完成，相关材料（纸质版及电子版）请务必于 1 月 5 日中

午 12 点之前报研究生院学位管理办公室；汇报会具体安排另行

通知。 

 

 

 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31 日 


